
财政法规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 会  财政部  国家税务局

关于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财政、 税收、 会计专业和

组织财政、 税务、 财务会计人员学习的通知

1990年 5 月 5 日  考 委字（1990）0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 财政厅（局）、税务局：

改革开放以来，财经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各类院校通过各种途径培养了为数不少的财经大、中专毕业生，但

是，随着我国财政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经济各部门对财税、 财会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全

国近千万财税、财会干部中仍有半数以上不具备专业学历或必要的专业知识，需要进行专业培训。为了满足广大

财税、财会干部迫切需要有组织地参加自学考试的要求，缓解工学矛盾，并确保质量，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商请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 “全国考委会”）协调和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学考试委员

会开考财政、税收、会计专业，并支付一定考试补助费。全国考委会经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考委会办公室

意见，原则上同意在全国开考财政、税收、会计专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国考委会负责制定财政、税收、会计专业考试计划，编制有关课程自学考试大纲，规定自学教材，协

调各地考试工作，组织全国统一命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考委会按照全国考委会制定的专业考试计划、课程

自学考试大纲和开考计划组织考试。已开考财政、税收、会计专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逐步纳入此种考试轨道。

二、财政部、国家税务局负责全国财政、税务、会计人员的学习辅导工作。辅导的主要对象是具有高中毕业

文化程度（或同等学历）的在职财政、税务干部，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人员。其他人员也可按有

关规定申请参加当地的学习辅导，并按规定交纳学费。
三、财政部、国家税务局按照全国考委会制定的财政、税收、会计专业考试计划、课程自学考试大纲和开考

计划制定财税、财会人员学习辅导计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税务局按此计划组织实施。辅导

部门和考试部门要积极配合，贯彻命题与辅导分开、 办学与办考分开的原则，以确保辅导质量和考试质量。

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考委会应积极支持此项工作，并负责指定当地设有财政、税收、会计专业的全日

制普通高等院校担任主考院校。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没有财政、税收、会计专业的省、自治区，可委托其他省、

自治区、直辖市这三个专业力量较强的高校担任主考学校，受委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考委会和高等学校应积

极支持。

五、鉴于受托主考学校承担委托省、自治区所有课程的评卷任务有一定困难，同时为了发挥本地高等学校的

作用，受托主考学校和委托地区高等学校可共同担任主考学校。现对该两类学校的任务作如下规定：（1）受托

主考学校负责财政等三个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专业课评卷工作，并在单科合格证书上副署。（2）委托地区考委

会指定本地一所财经类专业力量较强的全日制普通高校负责共同课的评卷等工作。（ 3）受托主考学校和委托地

区高等学校都应在毕业证书上副署。具体办法可由有关地区考委会和主考学校协商确定。
六、参加财政、税收、会计专业辅导的财税、财会人员，按当 地 考 委 会规定报名（可以采取集体报名的办

法）后，就地参加高等教育财政、税收、会计专业自学考试。

七、财政、税收、会计专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设专科、本科两个层次，同时实行专业证书制度。考试采取百

分制，每门课程考试合格后，均按当地考委会规定，发给单科合格证书。凡取得规定课程合格成绩，累计达到一

定学分，符合规定条件，思想品德鉴定合格者，分别发给专业证书、 专科或本科毕业证书。
八、各地考试时间定在每年上半年的 4 月，下半年的10月。并定于1990年下 半 年首 次开考政治绍济学原理

（财经类）和会计学原理两门课程（鉴于首次开考需要总结经验，1991年上半年不开考新课，重考这两门课）。
财政、税收、会计专业考试计划和总的开考计划将另行公布。

九、按照国家教委、国家物价局、财政部联合下发的（88）教考字007号文件规定，财政等三专 业的考试补

助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支付当地自考委员会办公室；命题协调费由财政部按照商定的办法

支付给全国考委会办公室。

何时终止财政等三专业的此种考试，由财政部、国家税务局与全国考委会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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